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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23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1 年 4 月 26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7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簽到表如後附）                 

紀錄：薛博孺、廖雅虹 

伍、前（歷）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理情形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附帶決定： 

（一）請「尚未填報預定辦理情形」或「未完成轄區內待

檢討變更案件清查」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

至本署河川區檢討變更案件辦理情形表填報。 

（二）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預定進度持續辦理河

川區檢討變更作業，並請定期於前開雲端表單更新

辦理進度，俾利本署追蹤列管。 

 

陸、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

事業計畫案件辦理進度 

結論： 

一、本報告事項原則調整為 1 季提報 1 次，由業務單位彙整，

並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協助說明列管案件進度；倘經濟

部中部辦公室評估有其他需要，請主動提案至本會議討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c42zXELL-eILP0fkSt6W82LhHvNqb8K21V0mj9zcoc0/edit?usp=shar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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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。 

二、考量列管案件後續倘涉及興辦事業計畫廢止或未完成相

關證照申請程序等情事，應由各縣市地政單位辦理檢討

變更回原使用分區之作業，是為加強產業主管機關與地

政單位之資訊傳達及橫向溝通。 

三、就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部分，請桃園市、臺中

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彰化縣及嘉義縣政府等 6 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地政單位協助至本署特定地區土地檢討變

更案件辦理情形表填報更新辦理進度。 
 

柒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 

結論： 

一、本案將持續追蹤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查報處理情形，並定期召開列管會議，請各有

關單位積極辦理，並請本部地政司及本署都市計畫組依

權責督導土地違規使用後續處理情形。 

二、有關補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違規查處作業費

用之申請期限延至 111 年 5 月底，請尚有申請補助經費

需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依相關規定於期限內提

出工作計畫書至本署申請補助。 

三、有關未來加強辦理之策進作為，原則依業務單位建議方

向辦理。 

四、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情形、困難點及後續策

進作為，請本部地政司於下次會議提出專案報告。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Jpp2QbZEmYYhXMIwfH1gsh7JXXtEUvaDva52MMxIWdA/edit?usp=sharing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Jpp2QbZEmYYhXMIwfH1gsh7JXXtEUvaDva52MMxIWdA/edit?usp=shar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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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：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—政府機關 

結論：本次會議因會議時間限制未及討論該議題，爰改列下

次編定管制協調會報討論。 
 

第三案：110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

更案件委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及評鑑情形 

結論： 

一、原則同意業務單位所提 110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

正與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

定案件之評鑑成果，請另案簽報核定後函請有關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敘獎作業。 

二、就「請桃園市政府、花蓮縣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等 3 縣（市）

政府分享本年度精進或創意措施」部分，囿於本次會議

時間限制，請業務單位另行安排時間或以其他方式辦

理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5 時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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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第 22次會議決定（議）辦理情形 

◎本部地政司 

本司業於 111 年 4 月 13 日函請各縣市政府就修正條

文提供具體意見，會後將另行提供予貴署研議確認，並

配合辦理後續相關法制作業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本縣除海豐崙溪、朴子溪、尖山坑溪因第五河川局

尚未重新公告範圍，其餘各地政事務所均已依河川區函

送資料完成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，完成率 100%；就雲

端表單填報部分，因函詢各地政事務所確認是否尚有未

辦理案件而延後填報，目前已填報更新。 

◎屏東縣政府 

本縣河川區調整案件自 105 年、106 年陸續辦理，已

完成近 90%案件；本（111）年度河川主管機關尚無預定

辦理期程，會後將再於雲端填復表補充更新。 

◎新竹縣政府 

本縣轄區範圍涉及 5 條中央管河川，其中頭前溪及

油羅溪分別於 105 年及 107 年公告全流域範圍圖籍及清

冊，約有 3,300 筆、面積約 400 公頃土地，本（111）年

度預計分 2 批次進行劃設；其餘 3 條河川，經洽第二河

川局預計分別於今年底及 112 年公告檢討變更圖籍，本

府將配合該進度辦理後續相關作業。 

◎苗栗縣政府 

本縣各地政事務所過往年度均持續辦理河川區檢討

變更作業，並預定於本年度全數完成，惟就尚待調整面

積及筆數清查部分，本府將儘速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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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本案追蹤管理標的係以「中央管河川」為優先辦理

項目，就縣（市）政府已配合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

川區域範圍辦理使用分區調整作業完成部分，原則

無需再填報至雲端表單。後續業務單位將依經濟部

水利署公告河川區域範圍資料再行套疊檢視。 

（二）為有效回應政策需求，督導各縣市政府配合水利主

管機關公告河川圖籍範圍辦理使用分區調整作業，

本案以「既有公告河川區範圍」為主要檢視對象；

就後續年度水利主管機關新公告範圍，則配合相關

進度再予因應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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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

事業計畫案件辦理進度 

◎經濟部中部辦公室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本案業經本辦公室 111 年 4 月 1 日經中一字第

11131315550 號書函請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

彰化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等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填復本部特定地區申請整體/個別變更

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案件（特定農業

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）之變更編定辦理進度予本辦

公室，並副知內政部營建署及地政司。依前開彙整

案件進度共 55 案，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之進度

為：已完成 50 案、辦理中 2 案（桃園市 1 案、臺中

市 1 案）、未申請 3 案（臺中市、彰化縣、高雄市各

1 案）。因尚未完成變更編定程序之案件佔少數，是

否須由本辦公室另邀集各相關單位召開進度控管會

議討論案件困難點?或可針對所有本部核定興辦事

業計畫申請工廠設立許可及完成工廠登記之進度進

行討論，提請貴部營建署決議。 

（二）倘前述案件因故無法於 2 年使用期限內辦理工廠設

立許可及完成工廠登記，依本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/

個別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

業要點規定，申請人應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工業主

管機關或單位申請展延至多 2 年，如案件屆期仍無

法完成使用，則得廢止全部或一部之興辦事業計畫。 

（三）有關已申請辦理變更編定程序之案件，仍請貴部協

助督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地政主管機關完成前

開案件之變更編定相關作業，俾便貴部順利銜接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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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國土計畫法相關法定工作期程。 

◎本部地政司 

目前提出申請變更案件共計 2 件，刻由相關縣（市）

政府依程序辦理；另就其餘 3 件未提出申請案件，請經

濟部中部辦公室協助督導並確認辦理進度，待提出申請

計畫，相關縣（市）政府將配合儘速辦理相關作業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本府 2 案因興辦事業計畫被駁回，業於 110 年 5 月

完成恢復原分區作業，並已於線上表單填報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本案辦理目的係為追蹤特定地區檢討變更回原分區

（特定農業區）辦理情形，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目前

協助列管督導係針對興辦事業計畫部分，如該計畫

未完成或廢止，縣（市）政府地政單位應配合辦理

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，爰建議後續請有關縣（市）

政府按季更新最新辦理情形。 

（二）有關案件統計說明，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係以興辦事

業計畫之件數為計算，而本署業務單位統計（議程

資料第 4 頁）則以當時提報本部核被特定農業區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案數為主，爰前開 2 統計數

據略不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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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

◎本部地政司 

（一）有關雲林縣政府提及違規樣態認定部分，係屬查處

技術層面問題，需請該府農業單位或其他有關單位

協助；針對行為人認定部分，係涉及個案事實查處，

建議會同府內相關單位召開聯合取締小組討論個案

處理方式，後續如有其他問題可再予提出，本司將

給予適當協助。 

（二）本司針對不同違規案件類型分屬不同專案持續督導

辦理，並適當召開相關會議加強橫向溝通；另就系

統界接及資料填報部分，本司業請廠商協助處理縣

（市）政府相關問題，後續如尚有執行上困難或疑

問，本司亦將持續積極協助。 

◎臺南市政府 

本市轄區範圍內目前案件量最多，其中砂石案件量

類型有暴增趨勢，又分擔人力辦理太陽光電申請案件，

既有量能確實不足，因此已有提出申請補助計畫，後續

將持續加速趕辦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本縣辦理案件目前已減少 168 案，且有提出申請補

助計畫，後續將會配合辦理。 

◎雲林縣政府 

（一）有關本縣「違規未辦結案件多」、「傾倒廢棄物、土

變異點辦結率低」之說明： 

1.本府就已完成案件確實回報，惟目前公所人力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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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人員異動頻率高，導致回報作業程序似有缺漏及

辦理進度緩慢等情事。 

2.又因本縣土地違規案件多位於農地，農業主管機關

查證成果存有樣態類型不清楚或行為人難以追朔

等情形，以致後續查處程序延宕或難以辦理完成。 

3.本縣轄區範圍內共計 20 鄉鎮，實際承辦人員僅 3

人，且承攬多元業務，人力實為吃緊，故整體辦理

進度稍有落後。 

（二）有關傾倒土石部分，自 110~113 年共有 355 筆土地，

非全數屬土砂、土資場、砂石場及砂石碎解洗選場

等土地利用情形，部分可能因當地農耕需求暫置或

農民對相關規定認知尚有不足等情形，爰本府將配

合內政部地政司政策，持續辦理相關作業；另有關

貴署補助計畫部分，本府將儘速提出申請。 

◎彰化縣政府 

本府有安排專人負責統籌變異點清理，辦理案件數

自去年至今已完成近一半，後續府內將再行彈性調整人

力並持續清理。 

◎花蓮縣政府 

本府係按權責劃分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辦

理，自去年 8 月開始由地政單位主辦，針對落後進度部

分將儘速辦理完成。 

◎高雄市政府 

本府未辦結案件計 113 案，截至去年底總計 279 案，

過去 3 個月內已完成 166 案，按辦理進度短時間將可降

至 100 案內，故經評估尚無申請補助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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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桃園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提高監測頻率、縮短通報時間等措施只是後續的補

救，應該探究土地違規使用的原因，才能有效遏止

土地違規使用發生。 

（二）變異點通報自 109 年起由每兩個月定期通報改成每

個月定期通報，倘再提高通報頻率，會更加重區公

所業務負擔。 

（三）就違規案件發生率較高地區，提高監測頻率一節，

是否可由地方政府提供建議區位。 

（四）有關委託專業團隊協助至現地拍照一節，可減輕公

所業務負擔，本局敬表同意。 

◎新竹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貴署研議未來變異點通報時間將由現行「定期

通報」方式改為「動態通報」，藉由縮短變異點通報

時間，加速查報作業，惟查報情形仍有賴區公所人

員實地勘查確認，倘採「動態通報」方式，雖整體

通報案件數量未變，仍會增加區公所人員外業出勤

次數及業務負擔，請貴署再行評估。 

（二）變異點係利用前後期衛星影像辨識土地現況改變之

技術，依會議資料表 2-1 可知，自 108 年至今，變

異點通報數量明顯遽增且違規比率由 39.4%提升至

52.7%，惟是否違規使用仍須依賴第一線人員現場判

定，雖增加監測頻率而實際違規比率約 50%，舉例

來說，本期如有 20 筆變異點，平均僅 10 筆屬違規，

而第一線人員卻須實際現場確認 20 筆土地，無疑造

成人力及時間浪費，故建議貴署未來策進方向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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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重提高變異點辨識精度，而非數量，在有限的人

力資源下，提高國土監測作業效率。 

◎新北市政府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府贊同貴署委託專業團隊協助至現地拍照，以減

輕公所第一線承辦人員負擔。另提高監測頻率部分，除

評估違規案件發生率較高地區外，另建議評估加強監測

特定農業區及森林區等地區，以維護優良農地及森林資

源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就「縮短變異點通報時間」之未來策進作為，現行

國土利用監測作業係每個月定期將當期變異點一次

通報給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未來建議改為「動

態通報」，即自衛星影像接收後次日起 3 日內判釋出

變異點，立即通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此作為

是縮短通報時間，並不會因動態通報而導致變異點

增加，進而增加公所人員的作業量；另本署亦刻正

評估委託專業團隊協助公所到現地拍照之配套措

施，以減輕第一線同仁的負擔。 

（二）為能及早發現並遏止不法土地使用行為，本署刻正

評估提高監測頻率，惟須增加購置衛星影像所費不

貲，尚需籌措相關經費，故尚不會立即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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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、110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更

案件委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及評鑑情形 

◎臺中市政府 

有關表 4-1 評分總表備註欄（議程第 23 頁），本府共

計 3 案（2 類型）不符合相關規定，提請貴署可否說明係

指哪幾案件，俾利本府據以改善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有關臺中市政府提及辦理案件不符規定部分，本署

業於各該案件辦理過程中正式函文提供具體意見，會後

業務單位將再另提供案件名稱予該府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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